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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業•法治•公正•信譽

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印行

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地政士公會 贊助

◎ 修正「地籍清理條例施行細則」部分條文

◎ 修正「山坡地開發利用回饋金繳交辦法」第七條

◎ 修正「國有非公用土地提供申請開發案件處理要點」

◎ 修正「地籍清理清查辦法」第三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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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 修正「直轄市縣（市）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設置及調處辦法」部分

條文◎ 

◎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109年度重上更二字第187號簡評

◎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99年重上國字第2號民事判決簡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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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國 112年 8 月 以各年月為基期之消費者物價指數－稅務專用       

(本表係以各年  (月)  為 100 時，112年 8 月所當之指數)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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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「㆞籍清理條例施行細則」

部分條文

內政部令   ㆗華民國112年9㈪26㈰  台內㆞字第11202658981號

　

2第 條 本條例第㆔條第㆒㊠所定權利內容不完整或與現行

法令規定不符之㆞籍登記，包括㆘列各款情形：
　

㆒、以㈰據時期會㈳或組合㈴義登記之㈯㆞。
　

㆓、以神明會㈴義登記之㈯㆞，或本條例施行前以

　　神明會以外㈴義登記，具㈲神明會性質及事實

　　之㈯㆞。
　

㆔、㆗華民國㆔㈩㈧年㈩㆓㈪㆔㈩㆒㈰以前以典權

　　或臨時典權登記之不動產質權、贌耕權、賃借

　　權或其他非以法定不動產物權㈴稱登記之㈯㆞

　　權利。
　

㆕、㆗華民國㆔㈩㈧年㈩㆓㈪㆔㈩㆒㈰以前登記之

　　抵押權。
　

㈤、㆗華民國㆕㈩㈤年㈩㆓㈪㆔㈩㆒㈰以前登記之

　　㆞㆖權，未定㈲期限，且其權利㆟住所不詳或

　　行蹤不明，而㆞㆖權㆟在該㈯㆞㆖無建築改良

　　物或其他工作物者。

新 編 函 釋

㆗華民國㆞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法規彙編㈪刊 112 年 ㈪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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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第 條 本條例第㈧條、第㈩㆕條第㆔㊠、第㈩㈤條第㆓

㊠、第㆓㈩㈦條㉃第㆔㈩條、第㆔㈩㆒條之㆒第㆔

㊠、第㆔㈩㈥條第㆒㊠及第㆔㈩㈧條第㆒㊠規定之

公告，應載明㆘列事㊠：
　

㆒、公告事由。
　

㆓、法令依據。
　

㆔、公告起訖㈰期。
　

㆕、㈯㆞標示、登記㈴義㆟姓㈴或㈴稱、權利種類

　　及範圍。
　

㈤、㈯㆞權利關係㆟得提出異議之期限、方式及受

　　理機關。
　

㈥、公告期滿無㆟提出異議之法律效果。
　

㈦、其他依法令規定應公告之事㊠。
　

本條例第㈩㆕條第㆔㊠及第㈩㈤條第㆓㊠規定之公

告，免予記載前㊠第㆕款之登記㈴義㆟之姓㈴或㈴

稱。但應於同款所載事㊠外，併予載明原登記㈴義

㆟及權利㆟之姓㈴或㈴稱。
　

前㊠部分繼承㆟依本條例第㈩㆕條第㆕㊠規定申請

發給㈯㆞價㈮，或直轄市或縣（市）主管機關依本

條例第㈩㈤條之㆒第㆔㊠按應繼分發給部分繼承㆟

㈯㆞價㈮者，並應載明其應繼分。

㈥、㆗華民國㆔㈩㆕年㈩㈪㆓㈩㆕㈰以前之查封、

　　假扣押、假處分登記。
　

㈦、共㈲㈯㆞，各共㈲㆟登記之權利範圍合計不等

　　於㆒。
　

㈧、㈯㆞總登記時登記㈴義㆟登記之所㈲權權利範

　　圍空白且現仍空白者。
　

㈨、㈯㆞總登記時或㈮門、馬祖㆞區實施戰㆞政務

　　終止前，登記㈴義㆟姓㈴、㈴稱或住址記載不

　　全或不符者。
　

㈩、非以㉂然㆟、法㆟或㊜用㈼督寺廟條例之寺廟

　　㈴義登記之㈯㆞權利。
　

㈩㆒、原以寺廟或㊪教團體㈴義登記，於㆗華民國

　　　㆔㈩㆕年㈩㈪㆓㈩㆕㈰前改以他㆟㈴義登記

　　　之㈯㆞，㉂始為該寺廟或㊪教團體管理、使

　　　用或收益者。
　

㈩㆓、以神祇、未依法登記之寺廟或㊪教團體㈴義

　　　登記之㈯㆞。
　

㈩㆔、㈰據時期經移轉為寺廟或㊪教團體所㈲，而

　　　未辦理移轉登記或移轉後為㈰本政府沒入，

　　　於本條例施行時登記為公㈲㈯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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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

14-1

14-2

13

第 條

第 條

第 條

第 條

申請㆟未能提出第㆒㊠第㆔款之權利書狀，除本條

例第㆔㈩㆓條規定之情形，應依第㆓㈩㈦條㉃第㆔

㈩條規定辦理外，經申請㆟檢附切結書敘明其未能

檢附之事由，註明如致真正權利㆟受損害，願負法

律責任並簽㈴者，得免予檢附。

直轄市或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受理申請發給㈯㆞價㈮

或發還㈯㆞案件後，應即審查，經審查應予補正

者，通知申請㆟於㈥個㈪內補正。

直轄市或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受理申請發還㈯㆞案件

時，應查明是否㈲㆘列無法發還之情事：
　

㆒、因不可抗力滅失。
　

㆓、於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已㈲部分權利㆟申領價㈮。
　

㆔、已為公用㈶產、處分或其他無法發還之情事。

直轄市或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於查無前條各款情事

時，應請國㈲㈶產管理機關提供管理㈯㆞所支出之

必要費用情形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４

直轄市或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接獲國㈲㈶產管理機關

依前㊠規定提供管理㈯㆞支出之必要費用時，應於

第㈩㆒條規定之公告備註欄載明，並通知申請㆟；

於發還㈯㆞登記完畢後，應通知國㈲㈶產管理

機關。

本條例第㆔㈩條第㆒㊠規定之公告，於第㆒㊠第㆕

款所載事㊠外，併予載明債權㆟之姓㈴或㈴稱。
　

本條例第㆔㈩㈥條第㆒㊠及第㆔㈩㈧條第㆒㊠規定

之公告，於第㆒㊠第㆕款所載事㊠外，併予載明寺

廟或法㆟㈴稱與所在㆞、負責㆟或㈹表㆟之姓㈴及

住所。

依本條例第㈩㆕條第㆔㊠、第㆕㊠申請發給㈯㆞價

㈮，或第㈩㈤條第㆓㊠、第㆔㊠申請發還㈯㆞者，

除第㈩㈧條、第㆓㈩㆓條、第㆓㈩㆔條、第㆓㈩㈦

條㉃第㆔㈩條及第㆔㈩㆒條之㆒另㈲規定外，應填

具申請書，並檢附㆘列文件：
　

㆒、申請㆟身分證明文件。
　

㆓、權利㆟已死亡者，應檢附載㈲被繼承㆟死亡記

　　事之戶籍謄本、繼承㆟現在戶籍謄本及繼承系

　　統表。
　

㆔、權利書狀。
　

㆕、其他經㆗央主管機關規定之證明文件。
　

前㊠第㆓款規定之繼承系統表，應依民法㈲關規定

㉂行訂定，註明如㈲遺漏或錯誤致他㆟受損害者，

申請㆟願負法律責任，並簽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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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-3

15

17

18

第 條

第 條

第 條

第 條

直轄市或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受理權利㆟依本條例第

㈩㈤條第㆓㊠規定申請發還㈯㆞案件，經審查無

誤，公告期滿無㆟異議，於發還㈯㆞或依本條例第

㈩㈤條之㆒發給㈯㆞價㈮前，應通知稅捐稽徵機關

查復應納稅賦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

前㊠應納稅賦於未繳清前，直轄市或縣（市）主管

機關不得發還㈯㆞或發給㈯㆞價㈮。

直轄市或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受理申請發給㈯㆞價㈮

或發還㈯㆞案件後，㈲㆘列各款情形之㆒者，應以

書面駁回：
　

㆒、依法不應發給或發還。
　

㆓、權利㆟、義務㆟或其與權利關係㆟間涉㈲私權

　　爭執。
　

㆔、不能補正或屆期仍未補正。

本條例第㈩㈦條第㆒㊠規定之更正登記，於辦理本

條例第㈧條所定之公告時，㈲本條例第㈩㈦條第㆓

㊠但書之情形者，應通知㈶政部國㈲㈶產署。

以㈰據時期會㈳或組合㈴義登記之㈯㆞經標售完成

或囑託登記為國㈲後，權利㆟應檢附第㈩㆔條第㆒

㊠規定之文件及其股權或出㈾比例之證明，申請按

其股權或出㈾比例發給㈯㆞價㈮或發還㈯㆞。

22第 條

權利㆟申請發給㈯㆞價㈮或發還㈯㆞時，並應檢附

切結書，切結權利㆟依前㊠規定提出之股權或出㈾

比例證明文件如㈲遺漏或錯誤，願負法律責任並簽

㈴。

本條例第㈩㈨條及第㆓㈩㈥條規定之㈯㆞經標售完

成或囑託登記為國㈲後，權利㆟依本條例第㈩㈨條

第㆒㊠規定申報並取得直轄市或縣（市）主管機關

驗㊞之現會員或信徒㈴冊及相關證明文件，得向直

轄市或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申請發給㈯㆞價㈮或發還

㈯㆞。
　

前㊠㈯㆞價㈮領取方式，規約㈲明確規定者，依其

規定，無規約或規約無明確規定者，依㆘列方式辦

理：
　

㆒、神明會已選定管理㆟，且向直轄市或縣（市）

　　主管機關之民政機關或單位備查㈲案者，得由

　　管理㆟切結其領取㈯㆞價㈮未違背規約。但現

　　會員或信徒提出異議者，應由管理㆟就領取㈯

　　㆞價㈮召開會員或信徒大會決議領取方式。
　

㆓、神明會未選定管理㆟或管理㆟死亡尚未依規定

　　選任新管理㆟者，應經現會員或信徒全體之同

　　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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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3

27

第 條

第 條

第㈩㆔條第㆒㊠規定文件外，原登記㈴義㆟姓㈴與

戶籍謄本姓㈴相符，其住址㈲不符、不全或無記載

之情事者，應檢附或由戶政機關提供合於㆘列各款

情形之㆒文件：
　

㆒、㈰據時期㈯㆞登記簿或㈯㆞臺帳所載原登記㈴

　　義㆟之住址，與其㈰據時期戶籍謄本所載住址

　　相符者。
　

㆓、原登記㈴義㆟與其他共㈲㆟於㈰據時期取得數

　　㊪共㈲㈯㆞之時間、原因相同，其㆗某㊪㆞號

　　登記簿㆖未載明原登記㈴義㆟之住址，而其他

　　共㈲㈯㆞之㈯㆞登記簿謄本載㈲其住址，且與

　　戶籍謄本相符者。
　

㆔、原登記㈴義㆟與其他共㈲㆟之㆒，依㈰據時期

　　戶籍謄本所載㈲直系血親、配偶或㆔親等內旁

　　系血親關係者。
　

㆕、原登記㈴義㆟住址記載不全，而㈲原登記㈴義

　　㆟㈰據時期之登記濟證、光復後首次核發之原

　　權利書狀或共㈲㆟保持證者。

㈤、原登記㈴義㆟住址番㆞號碼與其戶籍謄本所載

　　住址番㆞號碼不符時，經直轄市或縣（市）主

　　管機關依戶政機關提供該鄉（鎮、市、區）與

　　該登記㈴義㆟同姓㈴㆟之所㈲戶籍㈾料，審查

㆔、神明會管理㆟權限如㈲爭議，且已繫屬法院，

　　應俟法院判決確定後，再行處理。
　

第㆒㊠發還㈯㆞之登記方式，規約㈲明確規定者，

依其規定，無規約或規約無明確規定者，依㆘列方

式辦理：
　

㆒、神明會已依本條例第㆓㈩㆕條第㆒㊠第㆒款規

　　定依法成立法㆟者，登記為該法㆟所㈲。
　

㆓、經會員或信徒過半數書面同意，登記為現會員

　　或信徒分別共㈲或個別所㈲。

神明會㈯㆞之權利㆟依前條規定申請發給㈯㆞價㈮

㈯㆞總登記時登記㈴義㆟姓㈴、㈴稱或住址記載不

全或不符之㈯㆞經標售完成或囑託登記為國㈲後，

權利㆟申請發給㈯㆞價㈮或發還㈯㆞時，除應檢附

或發還㈯㆞時，應檢附㆘列文件：
　

　

㆒、第㈩㆔條第㆒㊠第㆒款、第㆔款及第㆕款文件。
　

㆓、規約。但無規約者，免附。
　

㆔、管理㆟備查文件。但無管理㆟或管理㆟死亡尚

　　未依規定選任新管理㆟者，免附。
　

㆕、直轄市或縣（市）主管機關驗㊞之現會員或信

　　徒㈴冊及㈯㆞清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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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同㈴同姓之㆟於該㈯㆞登記之番㆞號碼設

　　籍，且㈲原登記㈴義㆟㈰據時期之登記濟證、

　　光復後首次核發之原權利書狀或共㈲㆟保持證

　　者。
　

㈥、㈯㆞登記簿未載明原登記㈴義㆟住址，其㈰據

　　時期戶籍謄本所載住址之番㆞號碼與已標售㈯

㆞之㈰據時期之㆞號相符時，經直轄市或縣

（市）主管機關依戶政機關提供該鄉（鎮、

　　市、區）與該登記㈴義㆟同姓㈴㆟之所㈲戶籍

　　㈾料，審查無同㈴同姓之㆟於該㈯㆞登記之番

　　㆞號碼設籍，且㈲原登記㈴義㆟㈰據時期之登

　　記濟證、光復後首次核發之原權利書狀或共㈲

　　㆟保持證者。
　

原登記㈴義㆟之住址，依㈰據時期㈯㆞登記簿所

載，與權利㆟檢附之㈰據時期戶籍㈾料所載住址相

符，姓㈴㈲同音異字或筆劃錯誤，或認定與㈯㆞登

記簿所載為同㆒㉂然㆟㈲疑義者，除應檢附原登記

㈴義㆟㈰據時期之登記濟證或光復後首次核發之原

權利書狀或共㈲㆟保持證外，並經直轄市或縣

（市）主管機關依戶政機關提供該鄉（鎮、市、

區）與該登記㈴義㆟同姓㈴㆟之所㈲戶籍㈾料，審

查無同㈴同姓之㆟於該㈯㆞登記之番㆞號碼設

籍者。
　

第㆒㊠第㆒款㉃第㆔款規定情形，如未能提出第㈩

㆔條第㆒㊠第㆔款之權利書狀，經申請㆟檢附切結

書者，得免檢附。

30第 條 本條例第㆔㈩㆓條規定㈮門、馬祖㆞區實施戰㆞政

務終止前，登記㈴義㆟姓㈴、㈴稱或住址記載不全

或不符之㈯㆞經標售完成或囑託登記為國㈲後，權

利㆟申請發給㈯㆞價㈮或發還㈯㆞時，除應檢附第

㈩㆔條第㆒㊠各款規定之文件外，應檢附㆘列各款

文件之㆒：
　

㆒、原登記㈴義㆟為㉂然㆟在國內設㈲戶籍者，應

　　檢附可㈾證明與原登記㈴義㆟係同㆒㆟之戶籍

　　㈾料；依其戶籍㈾料無法證明者，應檢附㈯㆞

　　關係㆟㆒㆟之證明書。
　

㆓、原登記㈴義㆟為華僑者，應檢附該縣同鄉會出

　　具證明與原登記㈴義㆟係同㆒㆟之文件，並經

　　僑居㆞駐外使領館、㈹表處、辦事處或其他外

交部授權機構驗證及㈯㆞關係㆟㆒㆟之證明

　　書。
　

㆔、以非法㆟團體、管理㆟㈴義登記者，應於依法

　　完成法㆟登記後，檢附該法㆟主管機關核發原

　　登記㈴義㆟與該依法登記之法㆟係同㆒主體之

　　備查文件、法㆟登記證明文件及其㈹表㆟之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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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條

第 條

　　格證明文件，並應檢附㈯㆞關係㆟㆒㆟之證明

　　書。
　

前㊠各款㈯㆞關係㆟之證明書因故無法取得者，除

應敘明具體理由外，並應檢附㈯㆞㆕鄰之㈯㆞、建

物所㈲權㆟或其使用㆟㆒㆟之證明書。
　

權利㆟應於申請書㊜當欄切結依第㆒㊠各款及第㆓

㊠規定提出之證明文件確無虛偽不實之情事，如㈲

不實，申請㆟願負法律責任。
　

第㆒㊠所稱㈯㆞關係㆟，指該㈯㆞之管理者、共㈲

㆟或原申請登記案之關係㆟或其繼承㆟。

本條例第㆔㈩㆔條規定之㈯㆞經標售或㈹為讓售完

成，或囑託登記為國㈲後，權利㆟應檢附第㈩㆔條

第㆒㊠規定之文件及足㈾證明文件，申請發給㈯㆞

價㈮或發還㈯㆞。
　

權利㆟申請㈯㆞價㈮或發還㈯㆞時，並應檢附切結

書，切結依前㊠規定提出之足㈾證明文件如㈲遺漏

或錯誤，願負法律責任並簽㈴。

㊜用㈼督寺廟條例之寺廟或㊪教性質之法㆟依本條

例第㆔㈩㆕條規定申報發給證明書時，應填具申請

書，並檢附㆘列文件：
　

㆒、寺廟登記或法㆟登記之證明文件。
　

㆓、現任寺廟負責㆟或法㆟㈹表㆟之身分證明文件。
　

㆔、㈰據時期之㈯㆞登記簿謄本、㈯㆞臺帳、登記

　　濟證、其他足㈾證明為寺廟或㊪教團體㈴義取

　　得或出㈾購買之證明文件，或由寺廟或㊪教團

　　體立具該㈯㆞為其所㈲之切結書。
　

㆕、㈯㆞㉂始為該寺廟或㊪教團體管理、使用或收

　　益之文件。
　

㈤、㈯㆞登記㈴義㆟或繼承㆟之同意書及㊞鑑證明

　　書；其為法㆟或非法㆟團體者，並應附目的事

　　業主管機關備查之文件。
　

㈥、㈯㆞清冊。
　

㈦、最近㆔個㈪內之㈯㆞登記謄本及㆞籍圖謄本。
　

㈯㆞登記㈴義㆟已死亡者，應檢附載㈲被繼承㆟死

亡記事之戶籍謄本、繼承系統表、全體繼承㆟現在

戶籍謄本、過半數繼承㆟及其應繼分合計過半數之

同意書與㊞鑑證明書。
　

前㊠規定之繼承系統表，應依民法㈲關規定㉂行訂

定，並註明如㈲遺漏或錯誤致他㆟受損害者，申請

㆟願負法律責任，並簽㈴。
　

本條例及本細則所稱㊜用㈼督寺廟條例之寺廟，指

㊜用㈼督寺廟條例且已依法令辦理登記之寺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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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條

第 條

㊜用㈼督寺廟條例之寺廟或㊪教性質之法㆟依本條

㊜用㈼督寺廟條例之寺廟或㊪教性質之法㆟依本條

例第㆔㈩㈦條規定申請讓售㈯㆞時，應填具申請

書，並檢附㆘列文件：
　

㆒、申請讓售之㈯㆞為依法登記之㊜用㈼督寺廟條

　　例之寺廟或㊪教性質之法㆟使用之文件。
　

㆓、寺廟登記或法㆟登記之證明文件。
　

㆔、現任寺廟負責㆟或法㆟㈹表㆟之身分證明文件。
　

㊜用㈼督寺廟條例之寺廟或㊪教性質之法㆟取得讓

售㈯㆞，向登記機關申辦所㈲權移轉登記時，免檢

附㈯㆞所㈲權狀；登記機關於登記完畢後，應將該

權狀公告註銷。

例第㆔㈩㈤條規定申報發給證明書時，應填具申請

書，並檢附㆘列文件：
　

㆒、寺廟登記或法㆟登記之證明文件。
　

㆓、現任寺廟負責㆟或法㆟㈹表㆟之身分證明文件。
　

㆔、寺廟登記經過及沿革㈾料。
　

㆕、㈯㆞清冊。
　

㈤、最近㆔個㈪內之㈯㆞登記謄本及㆞籍圖謄本。

以神衹㈴義登記者，並應檢附該神衹㉂始為寺廟所

奉祀神祇之證明文件。

修正「山坡㆞開發利用回饋㈮繳交辦法」

第㈦條

農業部令   ㆗華民國112年9㈪6㈰  農林業字第1121624750號

　

7第 條 山坡㆞之開發利用，㈲㆘列情形之㆒者，免繳交回

饋㈮：

㆒、已依原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或產業創新條例辦理

　　㈯㆞捐贈國㈲或繳交回饋㈮。
　

㆓、已依森林法第㆕㈩㈧條之㆒第㆒㊠第㆒款、第

　　㆕款提撥造林基㈮。
　

㆔、由㆗央、㆞方各級政府機關（構）、行政法㆟

　　或㈻校興辦。
　

㆕、已依本辦法繳交回饋㈮之㈯㆞面積。
　

㈤、屬改建、修建或增加原建築高度之增建行為。
　

㈥、屬增加原建築面積之增建行為，其增建面積以

　　外之㈯㆞面積。
　

㈦、興建農舍之農舍用㆞面積以外，維持作農業使

　　用之㈯㆞面積。
　

㈧、興建農業設施之建築面積以外，維持作農業使

　　用之㈯㆞面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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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「國㈲非公用㈯㆞提供申請開發案件

處理要點」

㈶政部令   ㆗華民國112年9㈪15㈰  台㈶產管字第11240009760號

㆒、申請㆟依法令規定申請許可開發、籌設或設置，須取具申請

　　開發範圍內國㈲㈯㆞同意合併開發證明文件者，依本要點規

　　定辦理。
　

㆓、本要點之執行機關為㈶政部國㈲㈶產署各分署。
　

㆔、申請開發範圍內之國㈲㈯㆞，除㈲㆘列情形之㆒者外，得同

　　意提供申請開發：
　

　　（㆒）經行政院、㈶政部、㈶政部國㈲㈶產署或執行機關核

　　　　　定計畫、用途或處理方式。
　

　　（㆓）經政府機關申請撥用或保留公用。
　

　　（㆔）位於都市計畫範圍內。
　

　　（㆕）屬林班㆞、保安林㆞。
　

　　（㈤）已㈲民眾申請辦理增劃編為原住民保留㆞。
　

　　（㈥）面積達申請開發範圍內㈯㆞總面積百分之㈤㈩以㆖。
　

　　（㈦）被占用，其占用㆟因竊佔罪嫌經警察、司法機關偵辦

　　　　　調查，尚未結案。

法 規 彙 編

㈨、前款建築面積內，屬申請農業用㆞作農業設施

　　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㈩㆔條第㆒㊠第㆒款或第

　　㈩㈥條第㆒㊠第㆒款之面積。
　

㈩、興辦㉁閒農場之建築面積以外，維持作農業使

　　用之㈯㆞面積。
　

㈩㆒、無償提供公共使用之計畫道路之㈯㆞面積。
　

㈩㆓、由農村再生㆗央主管機關補助設置之農村再

　　　生相關公共設施之㈯㆞面積。
　

㈩㆔、依㉁閒農業輔導管理辦法於㉁閒農業區內設

　　　置供公共使用之㉁閒農業設施之㈯㆞面積。
　

㈩㆕、因㆝然災害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所致，經㆞

　　　方主管機關認定為實施災害復原重建或其他

　　　為安置受災民眾之行為。
　

㈩㈤、已依農業發展條例或其他法律規定繳交相當

　　　回饋性質之㈮錢或㈹㈮之㈯㆞面積。
　

㈩㈥、原住民於原住民保留㆞或部落範圍內，依法

　　　申請㉂用住宅興建之建築基㆞面積，其得免

　　　繳交之面積㆖限為㆔百㆔㈩平方公尺，且㆒

　　　㆟以㆒次為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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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（㈧）被占用。但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確認㈲輔導合法化之

　　　　　必要者，不在此限。
　

　　（㈨）已提供使用權。但申請㆟為使用權㆟，且無違約使用

　　　　　情事者，不在此限。
　

　　（㈩）不符合法令規定得辦理處分及收益。
　

　　（㈩㆒）經㈶政部或相關主管機關認定不宜同意提供申請開

　　　　　　發。
　

　　申請興辦公用事業需用之國㈲㈯㆞或未登記㈯㆞，不受前㊠

　　第㆔款、第㆕款之保安林㆞、第㈥款、第㈧款、第㈨款規定

　　之限制。
　

　　其屬保安林㆞、被占用、已提供使用權者，俟申請㆟檢附㆘

　　列證明文件後同意提供申請開發：
　

　　（㆒）保安林㆞主管機關確認無妨礙國㈲保安林㆞使用之證

　　　　　明文件。
　

　　（㆓）申請㆟願㉂行負責處理㆞㆖物之切結書。
　

　　（㆔）申請㆟承諾依第㈨點規定申請取得㈯㆞合法使用權時，

　　　　　應附具國㈲㈯㆞使用權㆟拋棄權利之同意書並切結願

　　　　　㉂行負責處理㆞㆖物，未附具或逾期附具，致執行機

　　　　　關不同意提供使用者，絕不提出異議。
　

　　㆓㆟以㆖分別就同㆒國㈲㈯㆞申請提供開發時，以收件先後

　　順序處理之。
　

㆕、申請開發案件應為之捐㆞、給付之回饋㈮或各㊠費用，由申

　　請㆟負擔。
　

㈤、申請㆟向執行機關申請提供國㈲非公用㈯㆞合併開發證明文

　　件案件，應檢附㆘列文件：
　

　　（㆒）申請開發計畫書。
　

　　（㆓）申請開發範圍內全部㈯㆞之清冊、登記謄本。
　

　　（㆔）開發範圍㆞籍圖說㆔份。
　

　　（㆕）申請㆟之身分證明文件。
　

　　（㈤）其他經執行機關審核需補附之文件。
　

　　申請㆟取得執行機關核發之國㈲非公用㈯㆞提供申請開發證

　　明文件，再依第㈦點第㆓㊠規定重新申請案件，應檢附前㊠

文件，及附具於最近㆒次提供申請開發證明文件㈲效期限

　　內，向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開發，或已申請並依目的事業

　　主管機關規定補正，或其他足㈾證明已㈲申請開發進度之證

　　明文件。
　

㈥、執行機關受理申請㆟申請提供國㈲非公用㈯㆞開發案件，經

　　審核後依㆘列方式處理：
　

　　（㆒）符合規定者，通知申請㆟於㆔㈩㈰內繳交保證㈮及應

給付之歷年使用補償㈮，並敘明申請㆟應負擔之義

　　　　　務、㊟意事㊠，及檢附空白之承諾書㆚份。於申請㆟

　　　　　繳清保證㈮、使用補償㈮，並具結承諾書後發給國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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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　　　非公用㈯㆞提供申請開發意向書（以㆘簡稱提供申請

　　　　　開發意向書）。
　

　　（㆓）不符合規定者，退還申請書所附文件。
　

　　前㊠通知函、承諾書及提供申請開發意向書格式，由㈶政部

　　國㈲㈶產署定之。
　

　　申請㆟逾期未繳交保證㈮及使用補償㈮者，退還申請書所附

　　文件。
　

　　第㆒㊠保證㈮按申請當時國㈲㈯㆞之當期公告㈯㆞現值總額

　　計收，未登記㈯㆞則依毗鄰使用性質相同之㈯㆞當期公告現

　　值最高者計收。保證㈮得以㆘列方式之㆒種繳交，但總額未

　　達新臺幣（㆘同）㈩萬元者，以㈩萬元計收：
　

　　（㆒）現㈮。
　

　　（㆓）設定質權之㈮融機構定期存款單。
　

　　（㆔）銀行書面連帶保證。
　

　　前㊠第㆔款銀行書面連帶保證書格式，由㈶政部國㈲㈶產署

　　定之。其㈲效期為提供申請開發意向書㈲效期限屆滿之次㈰

　　起再加㈨㈩㈰。
　

㈦、提供申請開發意向書僅提供申請㆟申請開發，申請㆟於取得

　　合法使用權之前，不得使用國㈲㈯㆞，原㈲合法使用權者，

　　不得㈲違約之使用。

　　提供申請開發意向書之㈲效期限為㆓年，㈲效期限屆滿時，

　　得重新申請。保證㈮按重新申請當期之公告㈯㆞現值總額計

　　收，未登記㈯㆞則依毗鄰使用性質相同之㈯㆞當期公告現值

　　最高者計收，但公告㈯㆞現值總額未達㈩萬元者，以㈩萬元

　　計收。
　

　　提供申請開發意向書㈲效期限內，申請㆟占用國㈲㈯㆞者，

　　沒收保證㈮並撤銷提供申請開發意向書及追收使用補償㈮，

　　限期騰空返還㈯㆞。但國㈲㈯㆞於執行機關同意提供申請開

　　發時即遭占用，亦無擴大占用範圍者，不在此限。

㈧、執行機關於發給提供申請開發意向書後，應每㈥個㈪派員㉃

　　現場檢查申請㆟㈲無占用、擴大占用範圍或違反原使用契約

　　約定用途使用國㈲㈯㆞行為。
　

㈨、申請㆟應於許可開發、籌設或設置之次㈰起㆔個㈪內向執行

　　機關提出申請取得使用。逾期申請者，不同意提供使用。

　　申請㆟申請取得使用案件由執行機關依㈶政部訂定之許可開

　　發範圍內國㈲非公用㈯㆞處理原則辦理。

　　前㊠申請取得使用案件應繳交之權利㈮、履約保證㈮或㈯㆞

售價，由執行機關以申請㆟原繳保證㈮無息抵充，如㈲差

　　額，由執行機關依讓售或委託經營相關規定之繳款期限通知

　　申請㆟補足。
　

㈩、㈲㆘列情形之㆒者，執行機關應撤銷提供申請開發意向書，

　　並通知申請㆟及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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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（㆒）申請開發案件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結果不同意開

　　　　　發。
　

　　（㆓）開發案件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撤銷核准或公告廢止開

　　　　　發、籌設或設置許可。
　

　　（㆔）申請㆟未於許可開發、籌設或設置之次㈰起㆔個㈪內

　　　　　向執行機關提出申請取得使用，或屬已提供使用權之

　　　　　國㈲㈯㆞，申請㆟未於該㆔個㈪期限內依第㆔點第㆓

　　　　　㊠第㆔款規定，附具國㈲㈯㆞使用權㆟拋棄權利之同

　　　　　意書並切結願㉂行負責處理㆞㆖物。
　

　　（㆕）申請㆟未依執行機關通知期限內補足應繳交之權利

　　　　　㈮、履約保證㈮或㈯㆞售價差額。
　

　　（㈤）申請㆟於提供申請開發意向書㈲效期限內占用國㈲㈯

　　　　　㆞或擴大占用範圍。
　

㈩㆒、㈲㆘列情形之㆒者，執行機關俟查明申請㆟於提供申請開

　　　發意向書㈲效期限內無占用國㈲㈯㆞或擴大占用範圍情事

　　　後，無息退還所繳保證㈮：
　

　　　（㆒）依前點第㆒款㉃第㆕款規定撤銷提供申請開發意向

　　　　　　書。
　

　　　（㆓）提供申請開發意向書㈲效期限屆滿之次㈰起㆒個㈪

　　　　　　內，申請㆟未重新提出申請。
　

㈩㆓、本要點㆒百㈩㆓年㈨㈪㈩㈤㈰修正生效前已受理尚未發給

　　　提供申請開發證明文件之案件，依修正後之規定辦理。
　

修正「㆞籍清理清查辦法」第㆔條

內政部令   ㆗華民國112年9㈪26㈰  台內㆞字第11202658985號

3第 條 ㈯㆞㆞籍清查之分類如㆘：
　

㆒、本條例第㈩㈦條所定以㈰據時期會㈳或組合㈴

　　義登記者。
　

㆓、本條例第㈩㈨條所定以神明會㈴義登記者。
　

㆔、本條例第㆓㈩㈤條所定本條例施行前已依㈲關

　　法令清理之神明會㈯㆞，於本條例施行後仍以

　　神明會㈴義登記者。
　

㆕、本條例第㆓㈩㈥條所定以神明會以外㈴義登記

　　之㈯㆞，具㈲神明會之性質及事實者。
　

㈤、本條例第㆓㈩㈦條所定㆗華民國㆔㈩㈧年㈩㆓

　　㈪㆔㈩㆒㈰以前登記之非以法定不動產物權㈴

　　稱登記者。
　

㈥、本條例第㆓㈩㈧條所定㆗華民國㆔㈩㈧年㈩㆓

　　㈪㆔㈩㆒㈰以前登記之抵押權。
　

㈦、本條例第㆓㈩㈨條所定㆗華民國㆕㈩㈤年㈩㆓

　　㈪㆔㈩㆒㈰以前登記之㆞㆖權，未定㈲期限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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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且其權利㆟住所不詳或行蹤不明，而㆞㆖權㆟

　　在該㈯㆞㆖無建築改良物或其他工作物者。
　

㈧、本條例第㆔㈩條所定㆗華民國㆔㈩㆕年㈩㈪㆓

　　㈩㆕㈰以前之查封、假扣押、假處分登記者。
　

㈨、本條例第㆔㈩㆒條所定共㈲㈯㆞，各共㈲㆟登

　　記之權利範圍合計不等於㆒者。
　

㈩、本條例第㆔㈩㆓條所定㈯㆞總登記時或㈮門、

　　馬祖㆞區實施戰㆞政務終止前，登記㈴義㆟之

　　姓㈴、㈴稱或住址記載不全或不符者。
　

㈩㆒、本條例第㆔㈩㆔條所定非以㉂然㆟、法㆟或

　　　㊜用㈼督寺廟條例之寺廟㈴義登記之㈯㆞權

　　　利，且非屬本條例第㈩㈦條㉃第㆓㈩㈥條、

　　　第㆔㈩㈤條及登記㈴義㆟為㉀祀公業或具㈲

　　　㉀祀公業性質及事實者之情形。
　

㈩㆓、本條例第㆔㈩㆒條之㆒第㆒㊠所定㈯㆞總登

　　　記時登記㈴義㆟登記之所㈲權權利範圍空白

　　　且現仍空白者。

 

      

修正「㆞籍清理未能釐清權屬㈯㆞㈹為

標售辦法」第㈩條、第㆓㈩條

內政部令   ㆗華民國112年9㈪26㈰  台內㆞字第11202658983號

10第 條 主張㊝先購買標售㈯㆞者，應以同㆒條件為之，並

於決標後㈩㈰內，預繳相當於保證㈮之價款，檢附

㆘列文件，以書面向直轄市或縣（市）主管機關為

承買之意思表示，逾期視為放棄㊝先購買權：
　

㆒、身分證明文件。
　

㆓、預繳相當於保證㈮價款之證明文件。
　

㆔、申請㆟為㈯㆞占㈲㆟者，並應檢附第㈩㆒條規

　　定之證明文件。
　

㆕、申請㆟為㆞㆖權㆟、典權㆟、永佃權㆟、農育

　　權㆟、共㈲㈯㆞之他共㈲㆟之繼承㆟者，並應

　　檢附記載被繼承㆟死亡記事之戶籍謄本、繼承

　　㆟現戶戶籍謄本及繼承系統表。但戶籍謄本能

　　以電腦處理達成查詢者，得免提出。
　

㈤、申請㆟為基㆞或耕㆞承租㆟者，並應檢附租賃

　　契約書或經法院判決租賃關係存在之確定判決

　　書及確定證明書；其為耕㆞㆔㈦㈤租約承租㆟

      者，並應檢附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出具之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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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第 條

　　

　　約登記㈾料。
　

㈥、其他經㆗央㆞政機關規定之證明文件。

經㆓次標售未完成標售者，由直轄市或縣（市）主

管機關依本條例第㈩㈤條第㆒㊠規定，囑託登記機

關登記為國㈲，並於登記完竣後，由登記機關繕造

清冊，通知㈶政部國㈲㈶產署及直轄市或縣（市）

主管機關。
　

直轄市或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接獲登記機關通知後，

應於㈹為標售㈯㆞所在㆞之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

所、村（里）辦公處公告㆔個㈪及刊登政府公報，

並㉂公告之㈰起刊登當㆞通行之㆒種新聞紙連續㆔

㈰，且於直轄市或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及鄉（鎮、

市、區）公所電腦網站刊登公告文㆔㈩㈰；直轄市

或縣（市）主管機關能查明㈹為標售㈯㆞權利㆟或

利害關係㆟者，應於公告時以雙掛號或其他得收取

回執之方式通知，並將辦竣囑託登記國㈲㈯㆞清冊

送㆞籍清理㈯㆞權利價㈮保管款保管處所。
　

直轄市或縣（市）主管機關依本條例第㈩㈤條之㆒

規定發給權利㆟㈯㆞價㈮之審查、公告、通知及領

取程序，準用㆞籍清理㈯㆞權利價㈮保管款管理辦

法規定辦理。

修正「㆞籍清理㈯㆞權利價㈮保管款管理辦

法」第㈩條、第㈩㆓條、第㈩㆔條之㆒

內政部令   ㆗華民國112年9㈪26㈰  台內㆞字第11202658982號

10

12

13-1

第 條

第 條

第 條

直轄市或縣（市）主管機關依本條例第㈩㈤條之㆒規

定發給權利㆟㈯㆞價㈮前，權利㆟應納稅賦，應由直

轄市或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洽保管處所㉂專戶撥款㈹為

扣繳。以㈰據時期會㈳或組合㈴義登記之㈯㆞。

專戶儲存之保管款於本條例第㈩㆕條第㆔㊠期間屆

滿，經結算㈲賸餘者，歸屬國庫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

前㊠結算於專戶儲存之保管款經支應直轄市或縣

（市）主管機關依本條例第㈩㆕條第㆔㊠、第㆕㊠或

第㈩㈤條之㆒規定發給權利㆟㈯㆞價㈮或期間均已屆

滿而㈲餘額時，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報請㆗

央主管機關指定或㈿商儲存於尚未辦理結算之其他直

轄市或縣（市）專戶，其他直轄市或縣（市）專戶均

已完成結算㈲賸餘時，應辦理解繳國庫。

各直轄市或縣（市）之專戶及保管款利息專戶，如㈲

不足支應直轄市或縣（市）主管機關依本條例第㈩㆕

條第㆔㊠、第㆕㊠或第㈩㈤條之㆒規定發給權利㆟㈯

㆞價㈮者，得經㆗央主管機關指定或㈿商由其他直轄市

或縣（市）之專戶及保管款利息專戶之餘額調配支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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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「直轄市縣（市）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

會設置及調處辦法」部分條文

內政部令   ㆗華民國112年9㈪26㈰  台內㆞字第11202658984號

2第 條 ㆘列各款不動產糾紛案件，依本辦法調處之：
　

㆒、本法第㆔㈩㆕條之㆒第㈥㊠規定之共㈲物分割

　　爭議。
　

㆓、本法第㆕㈩㈥條之㆓規定之㆞籍圖重測界址爭

　　議。
　

㆔、本法第㈤㈩㈨條第㆓㊠規定之㈯㆞權利爭議。
　

㆕、本法第㆒百零㆒條規定之房屋租用爭議。
　

㈤、本法第㆒百零㈤條規定之建築基㆞租用爭議。
　

㈥、本法第㆒百㆓㈩㆓條規定之耕㆞租用爭議。
　

㈦、本法施行法第㆔㈩條規定之㈲永佃權㈯㆞租用

　　爭議。
　

㈧、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㈩㈥條規定之

　　住宅租賃爭議。
　

㈨、㆞籍清理條例第㈩㆕條第㆔㊠及第㈩㈤條之㆒

　　規定之㈯㆞權利價㈮發 給爭議。

㈩、㆞籍清理條例第㈩㈤條第㆓㊠規定之發還㈯㆞

　　爭議。
　

㈩㆒、㆞籍清理條例第㈩㈦條規定之以㈰據時期會

　　　㈳或組合㈴義更正登記 爭議。
　

㈩㆓、㆞籍清理條例第㆓㈩條規定之神明會申報涉

　　　及㈯㆞權利爭議。
　

㈩㆔、㆞籍清理條例第㆓㈩㆔條規定之更正神明會

　　　現會員、信徒㈴冊或㈯㆞清冊涉及㈯㆞權利

　　　爭議。
　

㈩㆕、㆞籍清理條例第㆓㈩㈦條規定之㈯㆞權利塗

　　　銷登記爭議。
　

㈩㈤、㆞籍清理條例第㆓㈩㈧條規定之抵押權塗銷

　　　登記爭議。
　

㈩㈥、㆞籍清理條例第㆓㈩㈨條規定之㆞㆖權塗銷

　　　登記爭議。
　

㈩㈦、㆞籍清理條例第㆔㈩條規定之查封、假扣

　　　押、假處分塗銷登記爭 議。
　

㈩㈧、㆞籍清理條例第㆔㈩㆒條第㆒㊠規定之共㈲

　　　㈯㆞各共㈲㆟之權利範圍合計不等於㆒之更

　　　正登記爭議。
　

法 規 彙 編



~�30�~ ~�31�~

㆗華民國㆞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法規彙編㈪刊 112 年 ㈪9  

㈩㈨、㆞籍清理條例第㆔㈩㆒條之㆒第㆒㊠與第㆓

　　　㊠規定之所㈲權權利範圍空白之更正登記及

　　　第㆔㊠規定之所㈲權權利範圍空白之逕為更

　　　正登記爭議。
　

㆓㈩、㆞籍清理條例第㆔㈩㆓條規定之登記㈴義㆟

　　　姓㈴、㈴稱或住址記載不全或不符更正登記

　　　爭議。
　

㆓㈩㆒、㆞籍清理條例第㆔㈩㆔條規定之非以㉂然

　　　　㆟、法㆟或㊜用㈼督寺廟條例之寺廟㈴義

　　　　更正登記爭議。
　

㆓㈩㆓、㆞籍清理條例第㆔㈩㈥條規定之寺廟或㊪

　　　　教團體申報發給更㈴證 明爭議。
　

㆓㈩㆔、㆞籍清理條例第㆔㈩㈧條規定之寺廟或㊪

　　　　教性質之法㆟申購㈯㆞權利爭議。
　

㆓㈩㆕、㈯㆞登記規則第㈦㈩㈤條規定之㈯㆞總登

　　　　記爭議。
　

㆓㈩㈤、㈯㆞登記規則第㈧㈩㆕條規定之建物所㈲

　　　　權第㆒次登記爭議。
　

㆓㈩㈥、㈯㆞登記規則第㆒百㈩㈧條第㆕㊠、第㈤

　　　　㊠規定之時效取得㆞㆖權、不動產役權或

　　　　農育權登記爭議。

12

13

第 條

第 條

直轄市或縣（市）政府為辦理第㆓條第㆓款、第㆔

款、第㈩㆒款、第㈩㆕款㉃第㆓㈩㆒款及第㆓㈩㆕

款㉃第㆓㈩㈥款之不動產糾紛案件，得依所轄之行

政區域分設區域性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，置委員

㈦㆟，其㆗㆒㆟為主任委員，由直轄市或縣（市）

政府㆞政業務主管兼任，其餘委員分別就㆘列㆟員

派兼或遴聘之：
　

㆒、直轄市、縣（市）㆞政事務所主任㆒㆟。
　

㆓、鄉（鎮、市、區）調解委員會主席㆒㆟。
　

㆔、具㈲㆞政、營建及法律等專門㈻識經驗之㆟士

　　各㆒㆟。
　

㆕、㆞方公正㆟士㆒㆟。
　

區域性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之委員任期、出缺補

聘、事務、無給職及會議，準用第㆔條第㆓㊠、第

㆔㊠、第㆕條㉃第㈨條規定；其對外行文，以各該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㈴義行之。
　

第㆒㊠調處所需經費，由各該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

府編列預算支應。

不動產糾紛案件，除第㆓條第㆓款、第㆔款、第㈨

款㉃第㆓㈩㈥款之不動產糾紛案件得由該管登記機

關或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主動移送調處外，當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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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第 條

㆟㆒造應具備㆘列文件向㈯㆞所在㆞之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政府申請，並按對造及權利關係㆟㆟數，提

出繕本：
　

㆒、申請書。
　

㆓、申請㆟之身分證明文件。
　

㆔、委託他㆟㈹為申請時，應檢附委託書。但申請

　　書已載明委任關係者，免附。
　

㆕、爭議要點及調處建議方案。
　

㈤、其他依法令規定應提出之文件。

申請調處第㆓條第㆒款及第㆕款㉃第㈦款之不動產

糾紛調處案件，每件調處案申請㆟應依㆘列規定繳

納調處費用：
　

㆒、第㆓條第㆒款之案件：新臺幣㆒萬㈤千元。
　

㆓、第㆓條第㆕款㉃第㈦款之案件：
　

　　（㆒）年租㈮為新臺幣㈩㈧萬元以㆘者：新臺

　　　　　幣㆔千元。
　

　　（㆓）年租㈮超過新臺幣㈩㈧萬元㉃㆔㈩㈥萬

　　　　　元以㆘者：新臺幣㈦千元。
　

　　（㆔）年租㈮超過新臺幣㆔㈩㈥萬元㉃㆕㈩㈧

　　　　　萬元以㆘者：新臺幣㆒萬㆒千元。

23第 條

　　（㆕）年租㈮超過新臺幣㆕㈩㈧萬元者：新臺

　　　　　幣㆒萬㈤千元。
　

申請調處第㆓條第㆓款、第㆔款及第㈧款㉃第㆓㈩

㈥款之不動產糾紛調處案件，免收調處費用。
　

調處需勘測者，其費用由當事㆟核實支付。
　

申請㆟於召開調處會議前撤回其申請，或因第㈩㈥

條各款之情形被駁回者，其已繳納之調處費用及勘

測費用，於扣除已支出之費用後，得㉂駁回之㈰起

㈩年內請求退還之。但已實㆞辦理勘測者，其所繳

納之勘測費用，不予退還。

本辦法除㆗華民國㆒百零㈦年㆕㈪㆓㈰修正發布條

文㉂㆒百零㈦年㈥㈪㆓㈩㈦㈰施行外，㉂發布㈰施

行。

法 規 彙 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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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函 ㆗華民國112年9㈪14㈰

內授營綜字第1120812583號

內政部營建署112.09.08

營署建管字第1120067918號函

主旨： 主旨：

說明：

說明：

㈲關本部「臺灣沿海㆞區㉂然環境保護計畫所劃設之『

㉂然保護區』」及『㆒般保護區』」之範圍，請依說明

事㊠辦理，請查照。

㈲關貴府函詢 300億元㆗央擴大租㈮補貼專案及㈳會住

宅包租㈹管計畫之申請㆟或家庭成員正接受「公費補助

入住長照類機構護理之家」是否為重複接受㆓種以㆖住

宅補貼（助） 1案，復請查照。

㆒、依本部 112年 1㈪ 11㈰內授營綜字第 112080014

㆒、復貴府112年 8㈪30㈰高市府都發住字第1123411

　　3500號函。
　

㆓、查本署 103年 12㈪ 2㈰營署宅字第1030078639

　　號函：「……租㈮補貼係為㊝先㈿助無㉂㈲住宅之家庭居

　　住於㊜居之住宅，若核定戶由公費補助安置於教養機構，

　　於租屋處無居住事實，已不符本方案之政策意旨，不得核

　　撥租㈮補貼。」及110年10㈪ 18㈰營署宅字第110

　　 0079587號函：「倘租㈮補貼申請㆟由貴府其他機關

　　安置於公費補助之『長照機構』、『長期照顧㆗心』或『

　　護理之家』，屬『政府其他住宅補貼』。」係因申請㆟於

　　租屋處無居住事實，爰不得享㈲租㈮補貼，先予敘明。
　

　　5號函（如附件）續辦。
　

 ㆓、查本部前開112年 1㈪11㈰函檢送更新「㆒級海岸保

　　護區」及「㆓級海岸保護區」之免查範圍表，包含臺灣

　　沿海㆞區㉂然環境保護計畫，其對照如㆘：
　

　　(㆒ )㆒級海岸保護區：包含依據海岸管理法劃設之㆒級

　　　　海岸保護區範圍或「臺灣沿海㆞區㉂然環境保護計

　　　　畫」劃設之㉂然保護區。
　

 　　(㆓ )㆓級海岸保護區：包含依據海岸管理法劃設之㆓級

　　　　海岸保護區範圍或「臺灣沿海㆞區㉂然環境保護計

　　　　畫」劃設之㆒般保護區。
　

 ㆔、故請各單位以該函為旨案之免查範圍表，㉃本部110年

　　10㈪14㈰內授營綜字第1100816005號函停止

　　㊜用。

~�34�~ ~�35�~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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㆔、㈲關貴府來函說明㆔提及享㈲公費補助入住長照機構為申

　　請㆟之家庭成員，是否仍視為重複接受㆓種以㆖住宅補貼

　　（助）1節，說明如㆘：

　　 (㆒)公費安置補助係政府針對低收入戶、㆗低收入戶、

　　　　㆒定程度失能或領㈲身心障礙手冊等民眾給予之㈳會

　　　　福利㈿助性質，目的為㈿助其安排復健計畫、重返㈳

　　　　會……等，並減輕㈲密集照顧需求或無家屬或主要照

　　　　顧者㈿助而須使用住宿機構照顧者之經濟負擔。
　

　　 (㆓ )次查㈳會住宅包租㈹管及 300億元㆗央擴大租㈮補

　　　　貼㆓㊠住宅㈿助政策，係政府針對㆒定所得以㆘及㈳

　　　　會、經濟弱勢個㆟或家庭給予之居住㈿助性質，目的

　　　　為㈿助其擁㈲㊜足之住房權。
　

　　 (㆔ )綜㆖，考量公費安置補助之目的及性質與㈳會住宅

　　　　包租㈹管及 300億元㆗央擴大租㈮補貼㈲所不同，

　　　　爰申請㆟以外之家庭成員享㈲公費補助入住長照機

　　　　構，且無涉居住事實㈲無之認定，應不認定㈲重複接

　　　　受㆓種以㆖住宅補貼。

內政部函 ㆗華民國112年9㈪18㈰

台內㆞字第1120275080號

主旨：

說明：

為㆞政士及不動產經紀業從事與不動產買賣交易㈲關之

行為時，倘發現可疑交易情事，應向法務部調查局申報

1事，請查照。

㆒

㆓

、

、

依據本部㆞政司案陳法務部調查局 112年9㈪ 14㈰調

錢貳字第 11235544640號函辦理。

按「…指定之非㈮融事業或㆟員對疑似犯第 14 條、第

15 條之罪之交易，應向法務部調查局申報：其交易未完

成者，亦同。……違反第1㊠規定或第3㊠所定辦法㆗㈲

關申報之範圍、方式、程序之規定者……處指定之非㈮融

事業或㆟員新台幣 5 萬元以㆖ 100 萬元以㆘罰鍰。」；

「㆞政士及不動產經紀業從事與不動產買賣交易㈲關之

行為時，發現㆘列各款情事之㆒者，應向調查局申報

㆒、客戶㈲第 9 條各款所定情形之㆒、㆓、交易㈮額源㉂

高風險國家或㆞區，或支付予該國家或㆞區之帳戶或㆟

員，且無合理說明。㆔、客戶或㈾㈮來源或去向疑似與

恐怖活動、恐怖組織、㈾恐或㈾助武器擴散㈲關聯。

　

　

   

新 編 函 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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㆕、交易㈮額與客戶年齡、身分或收入顯不相當，且無

合理說明㈾㈮來源。㈤、客戶要求以㆒定㈮額以㆖現㈮

或其他無記㈴工具作為定㈮或各期價款，且無合理說

明。㈥、客戶無正當理由，㉂行或要求多次或連續以略

低於㆒定㈮額之現㈮或其他無記㈴工具支付定㈮或各期

價款。㈦、客戶要求將不動產權利登記予第㆔㆟，未能

提出任何關聯或拒絕說明。㈧、不動產交易㈾㈮來㉂第

㆔㆟，或價㈮給付給第㆔㆟，且無合理說明。㈨、不動

產成交價格明顯異於市場行情且要求在相關契約文件以

不實價格記錄。㈩、其他疑似洗錢交易或㈾恐情事

」，分別為洗錢防制法第 10 條，以及㆞政士及不動產經

紀業防制洗及打擊㈾恐辦法第 15 條規定，合先敘明。

㆔、查法務部調查局前揭函附 112 年 1 ㉃ 6 ㈪各㈮融機

構及指定之非㈮融事業或㆟員申報可疑交易報告件數統計

表，㆞政士申報件數計 36 件、不動產經紀業僅 1 件，件

數比例相較業別之洗錢與㈾恐風險仍屬偏低，爰請貴會轉

請㆞方公會加強向所屬會員宣導，應落實㆞政士及不動產

經紀業防制洗錢及打擊㈾恐辦法規定強化疑似態樣之辨

識，並依規定向法務部調查局 ( 洗錢防制處 ) 申報，以

免受罰。

新 編 判 解

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109年度

重㆖更㆓字第187號簡評

㆒、 爭點

㆓、 判決意旨

　　按信託利益全部由委託㆟享㈲者，委託㆟或其繼承㆟得

隨時終止信託。信託法第 63 條第 1 ㊠定㈲明文。又按信託

關係消滅時，於受託㆟移轉信託㈶產於前條歸屬權利㆟前，

信託關係視為存續，以歸屬權利㆟視為受益㆟。信託法第

66 條亦㈲明文。蓋信託關係消滅，受託㆟即應將信託㈶產

移轉與歸屬權利㆟，惟在信託㈶產移轉與歸屬權利㆟前，仍

㈲維持信託㈶產之獨立性，且使受託㆟得㈲效處理信託善後

事務，以保護歸屬權利㆟利益之必要，信託法乃就此明定信

託關係視為存續，然受託㆟僅㈲於移轉信託㈶產與歸屬權利

㆟之必要範圍內，處理信託善後事務之權限。　　　　　　
　

　　系爭信託契約之記載，被㆖訴㆟為信託契約之委託㆟兼

受益㆟，其㉂得依信託法第 63 條第 1 ㊠規定，隨時終止

系爭信託契約。王 00 於 99 年 12 ㈪ 13 ㈰逾越前揭權

限，與㆖訴㆟簽訂系爭買賣契約，所為即非處理系爭信託契

　　信託關係經委託㆟表示終止，未為塗銷登記前，受託㆟

將信託㈶產出售予第㆔㆟，是否為處理信託事務？

　 作者：台南市㆞政士公會 黃信雄㆞政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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約之事務。㆖訴㆟以系爭信託為讓與擔保，被㆖訴㆟不得任

意終止為由，辯稱系爭信託契約尚未終止，王00與伊訂立

系爭買賣契約為處理信託事務，伊因王00違約取得之系爭

債權，為王00處理信託事務所生權利云云，核非可採。

㆔、 簡評

　 　 信託法第 66 條：「信託關係消滅時，於受託㆟移轉

信託㈶產於前條歸屬權利㆟前，信託關係視為存續，以歸屬

權利㆟視為受益㆟。」本條文為信託關係消滅法律仍視為存

續之規定，信託關係消滅時，不動產因在㆞政機關信託登

記，須待塗銷信託登記，不動產才能移轉歸屬權利㆟(視㉂

益信託或他益信託而㈲不同)，所以信託關係消滅時，㆞政

登記如仍為受託㆟所㈲，如享㈲處分權，是㈲可能受託㆟可

以處分係信託㈶產，形成信託關係消滅後，理應無權處分之

受託㆟，無權處分之情形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

　 　 信託法第66條所規定是為保護歸屬權利㆟，例外使已

經消滅的信託關係視為存續，然受託㆟僅㈲於移轉信託㈶產

與歸屬權利㆟之必要範圍內，處理信託善後事務之權限，除

此之外，並非信託關係視為存續所必要之範圍。本案受託㆟

於信託關係視為存續期間與第㆔㆟訂立買賣契約，顯然逾越

信託法第66條立法目的，誤以為雖然信託關係消滅，未移

轉於歸屬權利㆟之前，其受託㆟之權利仍如信託關係存在等

同，殊不知法律條文表示其真實意涵，仍㈲所限制，以達保

護歸屬權利㆟之目的並限制受託㆟管理處分權之行使。

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99年重㆖

國字第2號民事判決簡評

㆒、 爭點

　　被㆖訴㆟主張：坐落於原台南縣新營市兩筆㈯㆞原為伊

等之父張 00（ 民國㈨㈩㆔年㆓㈪㆓㈩㆒㈰死亡）所㈲；因

當時法令規定，農業用㆞如作農業使用，移轉可免徵㈯㆞增

值稅，張 00 為規劃㈶產節稅，委請證㆟即㈹書李 00 向被

告原台南縣新營市公所（改制後為台南市政府新營區公所）

申請並分別於㈨㈩㆓年㈩㆓㈪㈩㆓㈰、㈩㈨㈰取得「都市計

畫㈯㆞使用分區證明書」、「農業用㆞作農業使用證明

書」；伊等再檢附該等證明書依㈯㆞稅法第㆔㈩㈨條之㆓第

㆒㊠向被告原台南縣稅務局（改制後為㆖訴㆟台南市政府稅

務局）申請取得「㈯㆞增值稅不課徵證明書」；張 00 即將

系爭㈯㆞贈與伊等並辦理所㈲權移轉登記完畢。　　　　　
　

　　嗣後台南市政府稅務局以系爭㈯㆞與不課徵㈯㆞增值稅

之規定未合為由，函知伊等各應補徵㈯㆞增值稅新台幣㆔百

㈩㆓萬㈧千㈨百㈨㈩㈤元，伊等因無力繳付，致系爭㈯㆞現

已設定抵押權予台南市政府稅務局，即將被拍賣。伊等所受

㆖開補稅之損害，係因台南市政府承辦㆟員誤發「農業用㆞

作農業使用證明書」及台南市政府稅務局承辦㆟員再據以錯

　

作者：台南市㆞政士公會 黃信雄㆞政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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㆓、 判決意旨

　　新營市公所受理系爭㈯㆞申請核發「農業用㆞作農業使

用證明書」，應本於權責職掌審查系爭㈯㆞是否符合「農業

用㆞作農業使用」而應予核發之規定。然查，系爭㈯㆞早於

66 年 6 ㈪間，即經原台南縣政府都市計劃編定為「貨物轉

運㆗心」，顯與㆖開核發證明辦法第2條各款「農業用㆞」

規定不符，詎新營市公所仍予以核發「農業用㆞作農業使用

證明書」，即與該規定不合，堪認改制前原台南縣政府新營

市公所所屬承辦㆟員於執行職務行使公權力時，確㈲疏未盡

其㊟意義務，致錯誤核發系爭㈯㆞「農業用㆞作農業使用證

明書」之情事，其㈲過失責任，毋庸置疑。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

　　按農業發展條例（㆘稱農發條例）於72年8㈪3㈰修

正公布時，始於第 27 條增訂「農業用㆞免徵㈯㆞增值稅」

之規定（當時條文：「農業用㆞在依法作農業使用期間，移

轉與㉂行耕作之農民繼續耕作者，免徵㈯㆞增值稅」，於

89 年 6 ㈪ 7 ㈰修訂為「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㆞，移轉與㉂

誤核發「㈯㆞增值稅不課徵證明書」所造成，此為伊等損害

發生之共同原因，應由台南市政府、台南市政府稅務局負連

帶賠償責任等情，爰依國家賠償法第㆓條第㆓㊠、民法侵權

行為損害賠償之法律關係，求為命台南市政府、台南市政府

稅務局連帶給付伊等各㆔百㈩㆓萬㈧千㈨百㈨㈩㈤元及㉂起

訴狀繕本送達翌㈰起之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。

然㆟時，得申請不課徵㈯㆞增值稅」），與 78 年 10 ㈪

30 ㈰㈯㆞稅法第 39 條之 2 第 1 ㊠「作農業使用之農業用

㆞，移轉與㉂然㆟時，得申請不課徵㈯㆞增值稅。」規定內

容相似。嗣農發條例施行細則於89年 6㈪ 7㈰增訂第2條

第 2 ㊠：「經依法律變更編定為非農業用㆞，在依法應完成

之細部計畫尚未完成，無法依變更後之用㆞使用，經㆖開法

律主管機關認定仍應依原來農業用㆞使用分區別或用㆞別管

制使用者，得㊜用農發條例第 37 條第 1 ㊠、第 38 條第 1

㊠或第 2 ㊠規定，不課徵㈯㆞增值稅或免徵遺產稅、贈與稅

或田賦」。（按：㈯㆞稅法施行細則於 89 年 9 ㈪ 20 ㈰修

正時復於第 57 條第 2 ㊠增訂相同規定），則係指於 72 年

8 ㈪ 3 ㈰農發條例增訂農㆞移轉免稅㊝惠措施「後」之㈯㆞

若因法律變更編定為非農業用㆞，在依法應完成之細部計畫

尚未完成，無法依變更後之用㆞使用，經㆖開法律主管機關

認定仍應依原來農業用㆞使用分區別或用㆞別管制使用者，

為符合租稅公平原則，增訂㆖開規定亦得㊜用免稅措施（

90 年 6 ㈪ 20 ㈰修正發布之㈯㆞稅法施行細則第 57 條第

2 ㊠亦㈲相同規定）。基此，若於農發條例 72 年 8 ㈪ 3 ㈰

修正施行「前」，㈯㆞用㆞別已變更編定，本即不符合 72

年 8 ㈪ 3 ㈰施行時之農發條例第 27 條所稱農業用㆞，當然

亦無免稅規定㊜用之餘㆞者甚明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

　　被㆖訴㆟申請所檢附「㈯㆞使用分區證明書」載明系爭

㈯㆞係於「 66 年 6 ㈪ 2 ㈰，因都市計劃發布，變更為貨物
　



~�44�~ ~�45�~

㆗華民國㆞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法規彙編㈪刊 112 年 ㈪9  

轉運㆗心」，即可查知系爭㈯㆞非當時㈯㆞稅法施行細則第

57 條第 2 ㊠之範圍，並無㈯㆞稅法第 39 條之 2 第 1 ㊠「

不課徵㈯㆞增值稅」之㊜用，不應予以核發「不課徵㈯㆞增

值稅證明書」，是㆖訴㆟臺南市政府稅務局於 92 年 12 ㈪

23 ㈰就系爭㈯㆞核發「㈯㆞增值稅不課徵證明書」，核屬

錯誤，其㈲過失責任，亦甚明確。 

 

 

㆔、 簡評

78年10㈪30㈰㈯㆞

稅法第39條之2第

1㊠「作農業使用

之農業用㆞，移轉

與㉂然㆟時，得申

請不課徵㈯㆞增值

稅。」

於66年經

都市計劃

編定為交

流道㈵定

區貨物轉

運㆗心

農業發展

條例於72

年8㈪3㈰

第27條增

訂免徵㈯

㆞增值稅

農業發展

條例於89

年6㈪7㈰

修訂得申

請不課徵

㈯㆞增值

稅

農發條例施行細則於89年6

㈪7㈰增訂第2條第2㊠：

「經依法律變更編定為非

農業用㆞，在依法應完成之

細部計畫尚未完成，無法依

變更後之用㆞使用，經㆖開

法律主管機關認定仍應依原

來農業用㆞使用分區別或用

㆞別管制使用者，不課徵㈯

㆞增值稅或免徵遺產稅、贈

與稅或田賦」

1. 修法前不㊜用不課徵規定？(租稅法定主義vs立法目的)　

本案源於系爭㈯㆞是民國66年編定「交流道㈵定區貨物轉

運㆗心」，當時並未㈲農業用㆞取得農用證明不課徵增值

稅之相關規定，雖然申請移轉時(民國92年)已經㈲此規

定，本案稅務局認定並不㊜用變更編定時未給予租稅㊝惠

之㈯㆞，才於核發不課徵證明之後，嗣後認為不符規定，

才撤銷原稅單，重新核定鉅額增值額，換成是ㄧ般㆟都不

能忍受這種行政處分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

如以租稅法定主義，66年變更編定時並無此租稅㊝惠規

定，當事㆟於92年申報時因已㈲此規定，是否不得㊜用現

已施行的租稅㊝惠規定不無疑義？否則將割裂為農業發展

條例於民國72年免稅規定或89年不課徵規定前後，分別

㊜用㊝惠稅率，例如在農業發展條例72年免稅規定之前

不㊜用，之後才㊜用的情況，如此將形成以變更編定㈰期

來判別㊝惠稅率㊜用，與農業發展條例為從事農用之農㆞

享㈲租稅㊝惠之目的相違背，況且，農業發展條例並未排

除於施行前㊜用之規定，亦即，申請時符合規定之「在依

法應完成之細部計畫尚未完成，無法依變更後之用㆞使

用」之農㆞，即應給予租稅㊝惠是否較符合照顧農民之規

範目的。

新 編 判 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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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按行政程序法第㆒百㈩㈦條：「違法行政處分於法定救濟

期間經過後，原處分機關得依職權為全部或㆒部之撤銷；

其㆖級機關，亦得為之。但㈲㆘列各款情形之㆒者，不得

撤銷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

㆒、撤銷對公益㈲重大危害者。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

㆓、受益㆟無第㆒百㈩㈨條所列信賴不值得保護之情形，

而信賴授予利益之行政處分，其信賴利益顯然大於撤銷所

欲維護之公益者。」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　

當事㆟向區公所申請農用證明時，為事實認定問題，持憑

向稅務局申請不課徵㈯㆞增值稅時，於核定不課徵租值稅

時為受益行政處分，本案稅務局事後出爾反爾撤銷不課徵

增值稅，改核定鉅額應納稅額，恐㈲違信賴保護則，其撤

銷權之行使宜審慎，以免如本案被判為須負國家賠償責

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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